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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商务厅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开展规模化

集约化蚕桑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县 (市 )商务局、财政局 :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⒛18年外经贸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》

(财行 (2018)1O3号
)、 《商务部关于开展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

地建设推进茧丝绸产业提质增效的通知》(商运函 (⒛17)%4

号)文件精神,现将我省开展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建设工作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发展思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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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分发挥我省蚕桑生产区域的比较优势,以质量和效益为中

心,加大科技创新和机制创新力度,通过国家产业政策引导、公

共财政扶持、龙头企业带动,推动蚕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,促进

茧丝绸
“强基础、提品质、增效益

”,引 导丝绸企业向蚕茧优势地

区集聚,逐步形成蚕茧生产基地加众多关联企业及相应支撑组织

的茧丝绸区域经济,建立具有江苏特色的茧丝绸产业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支持具有茧丝绸产品经营优势的龙头企业与桑园经营主体

结成利益共同体,通过联结蚕桑农场、养蚕大户、蚕桑专业合作

社等形式开展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建设,以突破制约蚕茧产业

规模化、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瓶颈为重点,积极探索推进围绕省力

化和高效化发展,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,满足经营的种桑养蚕

技术。到⒛⒛ 年,在全省建立 10个以上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 ,

基地蚕茧产量应占县 (市 )蚕茧总量的 15%以上;基地种桑养蚕

机械普及率和茧丝等级显著优于其他产地;丝绸产品质量提升,

出口竞争力增强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(一 )主要任务

1.建设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。以龙头企业为实施主体,引

导外向型企业、大户、合作社新建或改造集中连片桑园,配套建

设小蚕共育室、蚕房及资源循环利用设施等蚕业生产设施,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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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饲养,实现绿色生产,提高桑园产量、蚕茧质量和综合效益。

2.提升蚕桑生产科技水平。开展蚕桑关键科技攻关,配置蚕

桑生产机械设各与器具,集成蚕桑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机具,提

高蚕桑病虫害防治和技术服务水平,改善劳动条件,降低生产成

本,提升劳动生产率。

3.培育新型经营主体。着力培育一批蚕桑专业大户、家庭农

场、蚕桑专业合作社,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。采取订单

农业、返租倒包、二次返利等方式,密切外贸龙头企业与新型经

营主体的利益联结,促进贸工农一体化发展。

(二 )实施方式

龙头企业作为项目实施主体,组织桑园经营主体 (个人、企

业或合作社 )开展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建设。桑园经营主体非

本企业的,龙头企业须与其签订 5年以上 (含 )的蚕桑生产、技

术服务和蚕茧销售合同。

(三 )基地建设标准

1.面 积要求:每个项目建设的蚕桑基地核心区面积不少于

10OO亩 ,并带动周边年产茧量不低于 5OO吨蚕桑生产区域共同

发展。为鼓励苏南地区茧丝绸产业链发展,基地建设面积应不少

于 500亩。

2.质 量要求:基地应建立完善的标准化管理制度,栽桑、养

蚕、茧质保全等应采用国家、行业或地方标准。建立蚕茧质量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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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检测制度,确保质量高于本地区平均水平。

具体标准参照《江苏省规模化集约化蚕桑生产基地建设标准

(2018-2020)》 (丿乙M寸r+1)。

(四 )支持方向

重点支持基地平整改造、桑苗栽种,小蚕共育室、养蚕大棚、

大型蚕房、蚕桑资源循环利用设施等蚕桑农业设施建设,蚕业生

产设备与器具的更新改造等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(一 )申报条件

1。 县 C市 )茧 丝产业基础较好,辖 区内桑园面积不低于 1

万亩,全年产茧量不低于 500吨。

2.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茧丝绸龙头企业。

3.原则上,桑园面积 5万亩以上县 (市 )可 申请建设⒉4个

基地,桑园面积 1万亩至 5万亩的县 (市 )可 申请建设 ⒈2个基

地。苏南地区申报建设基地的县(市 、区),桑园面积可适度放宽 ,

但承担项目的茧丝绸龙头企业丝绸产品年销售收入应超过 5OO0

万元。

(二 )申报程序

各设区市商务、财政部门组织县 (市 )商务、财政部门按照

相关要求,制定县 (市 )⒛ 18-20⒛ 年蚕茧基地建设实施方案 ,

填报茧丝绸产业基本情况表 (附件 2),报设区市初审后,于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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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0日 前报省商务厅、财政厅。由省商务、财政组织审核后采
用因素法下达专项资金支持基地建设。

附件H。江苏省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建设标准(2018泛o,⑴

2.— __县 (市 )茧丝绸产业基本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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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苏省规模化集约化蚕桑基地

建设标准 (⒛ 18-⒛⒛ )

一、规划布局

(一 )促进蚕桑主产区集聚发展,基地桑园面积不少于 10OO

亩;鼓励苏南地洱丝绵宀典链发展和一二三产业融合,基地桑园

面积不少于 sO0亩。

(二 )基地核心区沟渠配套,交通方便,集中连片在同一行

政村或相邻村区域内,有明显的基地标识 (标牌 )。

(三 )基地桑园适宜机械化操作。

二、设施装备

-(一 )基地内配各规模化小蚕共育室,为基地蚕农提供小蚕

共育等服务。

(二 )基地内每亩桑园配各不低于 ⒛′ 的专用养蚕室 (温

湿度、通风排湿等能够自动调节的大棚或蚕房 )。

(三 )桑 园经营主体拥有与养蚕规模相配套的小蚕温湿度自

动控制器、切桑机、消毒机、伐条机、方格蔟具、采茧机、运输

工具等省力化机械设施。

(四 )具有规范化的蚕茧收购点,配各高效节能的烘茧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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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各。

三、技术保障

(一 )基地有相应的技术服务体系,蚕品种统丁9开展标准

化、规模化生产。

(二 )鼓励建立小蚕共育、防病消毒、桑园管理等专业化、

社会化服务体系。

四、经营管理

(一 )基地项目实施主体 (茧丝绸龙头企业)须建立相应统

一经营管理制度,组织基地内经营主体开展蚕桑适度规模经营。

(二 )基地内桑园经营主体以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种养

大户为主。基地内桑园经营主体不属于项目实施主体的,项 目实

施主体须与经营主体签订 5年以上蚕桑生产、技术服务和蚕茧销

售合同。

五、
^质

量效益

(一 )基地亩桑产茧量不低于 1OO公斤/年 ,蚕茧质量高于

本地区平均水平,须提供相应的蚕茧质量证明材料。

(二 )鼓励开展套种套养,发展蚕桑资源综合利用产业,基

地亩桑效益比本地区平均水平提高 10%以上,须提供当地农业部

门调查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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